
臺灣地區保險機構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子公

司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臺灣地區保險業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在香

港或澳門設立分公司或

子公司：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

業務經營績效及安

全財務能力。 

二、最近一期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之比

率，達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之四第

二項第一款所定資

本適足之法定標準

一點二五倍以上，

且扣除本次投資金

額後之資本等級符

合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適

足。 

三、最近三年未受主管

機關處分，或受處

分而其違法情事已

具體改善並經主管

機關認可。 

四、最近一年風險管理

執行情形無缺失紀

錄，或其缺失情事

已具體改善並經主

管機關認可。 

五、內部控制制度健

全。 

六、無其他事實顯示有

礙其健全經營業務

之虞。 

臺灣地區保險代理

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

司、保險公證人公司申

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

第三條 臺灣地區保險業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在香

港或澳門設立分公司或

子公司：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

業務經營績效及安

全財務能力。 

二、最近一期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之比

率，達百分之二百

五十以上，且扣除

本次投資金額後之

自有資本與風險資

本之比率達百分之

二百以上。 

三、最近三年未受主管

機關處分，或受處

分而其違法情事已

具體改善並經主管

機關認可。 

四、最近一年風險管理

執行情形無缺失紀

錄，或其缺失情事

已具體改善並經主

管機關認可。 

五、內部控制制度健

全。 

六、無其他事實顯示有

礙其健全經營業務

之虞。 

臺灣地區保險代理

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

司、保險公證人公司申

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

公司或子公司，或臺灣

地區保險機構申請在香

港或澳門設立代表人辦

事處，應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三款規定。 

考量一百十五年保險業適

用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

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

率計算基礎不同，因而法

定標準將由百分之二百調

整為百分之一百，為利制

度銜接，並配合保險法相

關規定，第一項第二款前

段所定「百分之二百五

十」，修正為「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

定標準一點二五倍」；後

段所定「自有資本與風險

資本之比率達百分之二百

以上」，修正為「資本等

級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二項第一款所

定資本適足」。 



公司或子公司，或臺灣

地區保險機構申請在香

港或澳門設立代表人辦

事處，應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三款規定。 

第五條 臺灣地區保險機

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應檢附下

列書件或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無

董事會者，全體董

事同意書。 

三、最近三年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 

四、預定代表人姓名。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要

求提出之資料或文

件。 

前項保險機構設立

之代表人辦事處，其預

定代表人應具備良好之

品德操守及專業領導能

力，且無保險業負責人

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

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三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

事。 

臺灣地區保險機構

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公

司或子公司，應檢附下

列書件或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無

董事會者，全體董

事同意書。 

三、最近三年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 

四、可行性分析。 

五、營業計畫書：載明

第五條 臺灣地區保險機

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代

表人辦事處，應檢附下

列書件或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無

董事會者，全體董

事同意書。 

三、最近三年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 

四、預定代表人姓名。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要

求提出之資料或文

件。 

前項保險機構設立

之代表人辦事處，其預

定代表人應具備良好之

品德操守及專業領導能

力，且無保險業負責人

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

三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

事。 

臺灣地區保險機構

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公

司或子公司，應檢附下

列書件或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無

董事會者，全體董

事同意書。 

三、最近三年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 

四、可行性分析。 

五、營業計畫書：載明

擬經營之業務範

配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準則之名稱修正

為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

事項準則，修正引用準則

名稱。 



擬經營之業務範

圍、業務之原則與

方針、未來發展計

畫、未來五年財務

預測、內部組織分

工、在母公司或總

公司之隸屬關係、

人員配置及招募培

訓計畫等事項。 

六、經營風險評估、效

益分析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 

七、未來可能投入資本

或出資額及階段分

析。 

八、內部控制與稽核制

度、營運管理及績

效考核規定。 

九、預定負責人之資格

證明。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要

求提出之資料或文

件。 

前項保險機構設立

之分公司或子公司，其

保險業預定負責人應符

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

遵行事項準則之資格條

件，保險代理人公司、

保險經紀人公司及保險

公證人公司預定負責人

應分別符合保險代理人

管理規則、保險經紀人

管理規則及保險公證人

管理規則有關資格條件

之規定。 

圍、業務之原則與

方針、未來發展計

畫、未來五年財務

預測、內部組織分

工、在母公司或總

公司之隸屬關係、

人員配置及招募培

訓計畫等事項。 

六、經營風險評估、效

益分析及具體風險

控管計畫。 

七、未來可能投入資本

或出資額及階段分

析。 

八、內部控制與稽核制

度、營運管理及績

效考核規定。 

九、預定負責人之資格

證明。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要

求提出之資料或文

件。 

前項保險機構設立

之分公司或子公司，其

保險業預定負責人應符

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準則之資格條

件，保險代理人公司、

保險經紀人公司及保險

公證人公司預定負責人

應分別符合保險代理人

管理規則、保險經紀人

管理規則及保險公證人

管理規則有關資格條件

之規定。 

 


